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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

在立法會議員與觀塘臨時區議會議員於 1999年 6月 10日舉行的會議

㆖，觀塘臨時區議會議員關注觀塘市㆗心重建進度緩慢，並要求事務委員會提供

協助，敦促政府當局加快成立市區重建局。現附㆖該次會議的紀要節錄，供議員

參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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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* * * * *

(C) 觀塘市中心觀塘市中心觀塘市中心觀塘市中心(市中心市中心市中心市中心)的重建事宜的重建事宜的重建事宜的重建事宜

11. 觀塘臨時區議會議員對市㆗心的重建進展緩慢表示

關注。市㆗心附近物業的業主及住客現時仍在等候土㆞發展公司

(土發公司)宣布重建計劃的詳情。土發公司早於 1997年 12月已

進行㆟口調查。

12. 觀塘臨時區議會議員知悉，該計劃的發展內容已經由

原來主要用作商業用途，改為主要用作住宅用途，以配合住屋需

求及市場的發展趨勢。土發公司已於 1998年 12月將該計劃的發

展計劃草圖(草圖)呈交規劃環境㆞政局局長。若土發公司建議的

實施方案可行，該草圖將呈交城市規劃委員會徵求批准。

高級主任(1)2

13. 然而，觀塘臨時區議會議員擔心，市區重建局遲

遲未成立，亦會阻礙市中心的重建進度。據政府當局表

示，市區重建局將具有法定權力，以採用更具效益和效

率的規劃及收地程序，把完成各項重建計劃所需的平均

時間，由 10年縮短至 6年。因此，他們要求立法會議員支
持，促請政府當局於 1999年為成立市區重建局提交立法
建議。立法會議員同意，此事應轉介立法會規劃地政及

工程事務委員會跟進。

* * * * * *


